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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通安全设施设计 

1.1、设计依据 

1、《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1、3-2009、GB 5768.2-2022）； 

2、《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JTG D81-2017）； 

3、《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JTG/T D81-2017）； 

4、《公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JTG D82-2009）； 

5、《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 

7、《公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技术规范》（DB 34/T812-2008）； 

8、《公路交通安全设施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71-2021）； 

9、《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JTG F80/1-2017）； 

10、《道路交通标线质量要求和检测方法》（GB/T16311-2009）； 

11、《路面标线涂料》（JT/T 280-2022）； 

12、《路面标线用玻璃珠》（GB/T24722-2020）； 

13、《防眩板》（GB/T 24718-2023）； 

14、《公路交通工程钢构件防腐技术条件》（GB/T18226-2015）； 

    15、现行其他相关规范及标准。 

1.2、设计原则 

交通安全设施的设计应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系统设计、重点突出”的原则。应

在交通安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优先设置主动引导设施，根据需要设置被动防护设施。 

1.3、设计内容 

   （1）交通标志 

结合总体设计方案及交通流运行方式，考虑到桥梁段对既有加宽的车道进行封闭处理，

本次在桥梁两端设置限速标志，最高限速值为 40km/h。 

因桥梁段采用分幅通行，为有效指引车辆有序行驶，在桥梁两侧桥头位置采用附着方式

设置分隔带右侧行驶标志。  

标志底版制作均采用铝合金整体式，采用 2 毫米厚的铝合金板制作，支撑方式采用单柱

式或附着式。 

单柱式标志牌立柱采用热轧无缝钢管，并符合《结构用无缝钢管》（GB/T 8162-2018）的

规定；立柱柱帽、横梁帽、抱箍及其它钢结构件均采用钢号为 Q355及以上的钢板。 

立柱规格及基础尺寸的选择应满足安全、经济的原则；交通标志立柱及杆件统一采用热

浸镀锌处理，交通标志立柱、横梁、法兰盘等外露构件镀锌量不小于 600g/m2，抱箍、紧固

件等小型构件，镀锌量不低于 350 g/m2。水泥混凝土基础材料包括钢筋、水泥、细集料、粗

集料、拌和用水、外加剂等材料，应符合现行《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50）的有

关规定。 

本项目交通标志反光膜均采用《道路交通反光膜》（GB/T18833-2012）规定的Ⅴ类反光

膜；为保证交通标志有效使用寿命，可采用棱镜式反光膜，反光膜应具有至少 10年的使用寿

命，在使用期内至少保持 70％的初始反光亮度。 

交通标志施工技术要求详见现行《公路交通安全设施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71-2021）》

中的相关条款规定。 

  （2）交通标线 

①、为分隔对向行驶的交通流，桥梁两侧路基段范围内在对向行驶的车行道分界线上，

标划禁止跨越对向车行道分界线，该线采用宽 0.15m 的黄色实线，厚 7.8mm；临近桥梁的路

基加宽段范围内在中间带标划双黄实线，双黄实线间的间距大于 50cm时采用黄色斜线填充，

填充线线宽 45cm，间隔 100cm，倾斜角度为 45°；材料均为振荡标线。 

②、为了指示行车道边缘，桥梁及两侧路基加宽段范围内在行车道外侧及中分带两侧路

缘带内标划车行道边缘线，该线采用宽 0.15m的热熔突起型振荡标线，厚度为 7.8mm。同时，

为有利于路基横向排水，车行道边缘线每间隔 15m设置 5cm长空隙；在竖曲线底部车行道边

缘线空隙宽度适当加宽或密度适当加大。 

③、考虑到桥梁段为一级路断面宽度，为进一步增强行车安全，设计在两侧桥头前设置

横向减速标线。减速标线各设置五道，每道重复三次，第一组减速标线设置于距桥头 23m处，

其余各组之间的设置间距按规定设置，分别为 26m、28m、30m、32m。该线采用宽 0.20m的

白色实线，厚 7.8mm，材料为热熔突起型。 

④、道路交通标线的设计遵行《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3-2009规定，逆反射亮度

系数与原设计文件中标准保持一致。 

   （3）视线诱导设施 

桥梁范围内连续设置轮廓标，轮廓标采用附着式，设置间距 12m。考虑美观性，混凝土

护栏路段采用长条形轮廓标。轮廓标采用单面反光型，反光片的颜色：在行车道左侧为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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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车道右侧为白色。 

轮廓标反射器采用高透光率材料， 附着式轮廓标底板及安装夹具均采用铝合金板。混凝

土护栏上轮廓标为塑料壳体，用塑料胀管螺栓固定在混凝土护栏上。 

附着式轮廓标的防腐处理措施为热浸镀锌（底板、夹具和钢管的镀锌量为 600 g/m2，紧固

件的镀锌层重量为350 g/m2），热镀锌所用锌应为《锌锭》（GB/T470-2008）中所规定的Zn99.995

或 Zn99.99。 

（4）防眩设施 

桥梁内侧除设置有防落物网的段落外，其它段落安装防眩板进行防眩。 

防眩板宽为 22cm，设置间距为 1m。防眩设施按部分遮光原理设计，直线路段遮光角不

应小于 8°，平、竖曲线路段遮光角应为 8°～15°。防眩板采用合成树脂材料或玻璃钢制作，颜

色为绿色、色号：RAL 6029。除防眩板条以外的其它金属构件均采用热镀锌处理，镀锌量为

350g/ m2。 

热镀锌所用锌应为《锌锭》（GB470-2008）中所规定的 Zn99.995号锌或 Zn99.99号锌。 

防眩设施的设置高度原则上应全线统一，但在较小半径的平、竖曲线上，应适当调整防

眩设施的横向位置或高度。另外，不同防眩结构的连接应注意高度的平滑过渡，不要出现突

然的高低变化。 

（5）示警、缓冲设施 

在桥梁两侧中分带端部设置可导向防撞垫进行防撞、消能，防护等级采用 TB级。 

可导向防撞垫须有国家认可资质单位提供的实车足尺碰撞试验安全性能评价报告，并符

合《公路护栏安全性能评价标准》（JTG B05-01-2013）的要求。 

（6）滚塑水马 

考虑到上跨桥采用预留一级路断面标准进行设置，为规范车辆有序行驶，防止在桥梁与

两侧加宽段范围内停车及超车等问题，本次在桥梁与路基加宽段设置采用线性诱导图案的滚

塑水马进行隔离，水马（单个）尺寸为 1500(长)×280(上口宽)×486(下口宽)×800(高)mm，

重量为 12.5kg，材质为高强度滚塑水马。 

（7）爆闪灯 

提醒驾驶人员安全行车，特别是夜间行车，在桥梁两端设置太阳能爆闪灯。规格为： 

太阳能板：10W/18V单晶硅，使用年限：15年～25年； 

储能器件：12V/14AH 深循环铅酸蓄电池； 

工作时长：标准光强下，充电一天可工作 120小时，充满电后可连续工作 200小时以上； 

闪烁方式：红蓝交替闪烁，频闪，快闪，慢闪，爆闪等多种方式； 

工作模式：24小时连续工作或光控； 

LED颜色：红、蓝 

LED数量：每个单元 30颗； 

发光单元：单面 4组； 

可视距离：＞800米； 

使用寿命：3-5年； 

工作温度：-20℃ ～+60℃； 

防护等级：IP55； 

抗风压：≥1.5KN/m2； 

材质：铝型材+高透光性聚碳酸酯 PC； 

执行标准：符合现行 GB14887相关规定； 

1.4、施工注意事项 

（1）、道路交通标志的形状、尺寸、图案、文字，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2-2022 规定，按比例放大制作，不得随意更改。标志的制

作要符合 GB/T23827-2009的要求。 

（2）、道路交通标志的施工，以不侵入公路建筑限界和侵占道路净空的要求为原则。对

柱式标志，其内边缘距土路肩边缘不得小于 25cm，标志牌的下缘距路面的高度为 100～250cm，

本设计采用 200cm；同时，为了标志的版面对驾驶员的眩光，在安装时，路侧禁令标志板面

的法线应与公路中心线的角度为 0°～45°。采用附着式支撑结构时，标志的安装角度应与公

路中心线垂直。 

（3）、设置防落物网的中分带段落内可不再设置防眩设施。 

（4）、本设计中涉及的普通钢筋采用 HPB300 和 HRB400 钢筋，钢筋应符合《钢筋混凝

土用钢 第 1部分：热轧光圆钢筋》（GB/T 1499.1-2017）和《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部分：热

轧带肋钢筋》（GB/T 1499.2-2018）的规定。 

普通钢筋直径≥12mm为 HRB400级螺纹钢筋；钢筋直径<12mm为 HPB300级圆钢筋。 

（5）、防撞垫属新材料的使用，图纸中的设计仅为示意。施工前承包人应提供国家认可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 3 -                                                                                             

资质单位提供的安全性能评价报告，报告格式及内容应符合《公路护栏安全性能评价标准》

（JTG B05-01-2013）的规定；同时提供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组织的建设工程技术专家委员会对本产品的审定材料。 

（6）、其他未尽事项按照现行规范、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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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线名称 长 宽 厚 条数 数量 备注

号 (m) (cm) (mm) （m2)

1

2 K3+475.00 ~ K3+763.00 两侧 车行道边缘线 白色振荡标线 288.00 15 7.8 2 86.40

3 K3+475.00 ~ K3+500.00 中线 可跨越对向车行道分界线 黄色振荡标线 25.00 15 7.8 1 1.50 虚线，平交口处

4 K3+500.00 ~ K3+540.00 中线 禁止跨越对向车行道分界线 黄色振荡标线 40.00 15 7.8 1 6.00 实线

5 K3+540.00 ~ K3+590.00 中线 禁止跨越对向车行道分界线 黄色振荡标线 50.00 15 7.8 2 49.14 实线，含填充

6 K3+590.00 ~ K3+673.00 中间 车行道边缘线 白色振荡标线 83.00 15 7.8 2 24.90

7 K3+673.00 ~ K3+723.00 中线 禁止跨越对向车行道分界线 黄色振荡标线 50.00 15 7.8 2 49.14 实线，含填充

8 K3+723.00 ~ K3+763.00 中线 禁止跨越对向车行道分界线 黄色振荡标线 40.00 15 7.8 1 6.00 实线

9 两侧 导向箭头 白色树脂防滑型 4.5 28.51

10 两侧 横向减速标线 白色振荡标线 20 7.8 24.75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树脂防滑型 28.51

28 振荡标线 247.83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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